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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公會函請釋示關於地下水鑿井業每五年展延換證是

否需再重新辦理所有機器查驗認證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　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公會103年2月11日台井(103)興字第007號函。

二、查地下水鑿井業管理規則第4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展延應

附申請書、最近一期完稅證明、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籌設

許可時已認證之機器清單、……。但非屬籌設許可時已認

證之機器，應檢附當年度認證之清單。」依上開規定，地

下水鑿井業屆期展延換證時，機器認證清單為必要之審核

文件應無疑義；惟除有新購置或更換之機器設備時應重新

辦理查驗認證外，倘機器設備無變更，則檢附籌設許可時

之機器認證清單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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